
□记者 夏天 通讯员 傅杰

本报讯 近日， 上海奉贤区一名

女子在自动存取款机旁， 发现有一堆

现金躺在出钞口， 她没能战胜自己的

贪念， 选择将这笔钱收入囊中， 最终

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 日前经奉贤区

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 陆某因犯盗窃

罪， 被奉贤区人民法院判处拘役 5 个

月， 宣告缓刑 5 个月， 并处罚金

3000元。

据检察机关指控， 2020 年 4 月

12 日晚上， 周某拿着 7000 元来到奉

贤一处自动存取款机存款。 因为平时

都是在柜台存钱， 她不熟悉机器的存

款操作方式， 导致她 6900 元没有存

款成功。 然而周某没有注意到这一情

况，就急忙离开。 在走出时，还听到外

面等候多时的一名女子发了句牢骚。

回到家中后， 周某始终没有收到

银行发到手机的信息， 她又回到自动

存取款机那里找了一圈， 没有找到

钱， 查询余额发现钱没有到账。 第二

天她又到银行查询， 才发现自己操作

失误， 钱没有存进去， 被别人拿走

了。 于是她马上报了案。

民警根据监控录像， 锁定了犯罪

嫌疑人陆某， 让她把钱还给了周某。

周某发现陆某正是那名对自己发牢骚

的女子。

“当时我心存侥幸， 以前也从没

遇到过这样的事。” 在接受讯问时陆

某后悔不已， “我还硬说只有 6300

元， 民警告诉我机器上操作记录和监

控录像都有， 我才把 6900 元都拿了

出来。”

检察官认为， 根据自动存取款机

运行规则， 如果机器内的钱没有被操

作者取走，会在短时间内自动被吞入，

应属于银行占有和保管。因此，虽然钱

的所有人因失误没有将钱存入卡内，

但该笔钱并未脱离银行的占有和保

管， 陆某拿走处于他人合法占有之下

的财物应构成盗窃罪。 奉贤法院经审

理， 依法支持了检方的公诉意见。

□记者 陈颖婷

本报讯 李先生通过飞猪

APP 从一网络店铺处全价购买

了两张机票， 但收到行程单后，

李先生发现行程单上的每张机

票比他购买的便宜了 10 元， 而

20 元的差价则变为了代订机票

服务费。 于是， 李先生以欺诈

将该网络商家告上了法庭， 要

求退一赔三。 近日， 浦东新区

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一审判决。

2019 年 6 月 26 日， 李先

生通过飞猪 APP 购买了某网络

商家销售的 2019 年 7 月 4 日从

巴中到上海的国航全价 Y 舱机

票， 共 2 件， 金额为 3280 元。

李先生收到行程单后， 发现该

行程单上机票价格为 3260 元，

另外有该商家自行开具的代订

机票服务费发票 20元， 该发票

写明收取的是“机票差额款”。

李先生认为， 《中国民用

航空电子客票暂行管理办法》

第十四条规定： 空运企业直销

售票处和销售代理企业应使用

合法的电子客票行程单，遵照政

府有关管理规定进行销售，行程

单上客票价格必须与实收金额

相符。在该网店的销售页面以及

订单价格说明中，其展示的机票

价格与实际的机票价格不符，虚

报价格并实际收取行程单价格

之外的额外款项。

因此李先生认为该网络商

家的行为欺诈了消费者，侵犯了

他的权益，应当按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

定赔偿他购买价款的 3 倍， 即

9840 元， 并退还购物款 3280

元。

而该网络商家则认为自己

不存在消费欺诈行为， 不应当

承担退还购物价款 3280 元及支

付赔偿金 9840元的法律责任。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规

定的欺诈是指故意隐瞒真实情

况或者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

欺骗对方， 诱使对方作出错误

的意思表示而与之订立合同，

获取不当利益。 李先生在订立

机票时， 机票价格并非确定无

误， 存在价差 20元。 根据平台

规则， 网络商家提供了发票，

至于选择退费还是提供价差发

票， 仅是网购合同中的合同纠

纷， 与欺诈无关， 该网络商家

不存在欺诈的主观目的。 而机

票价格存在误差， 公司也已提

前告知李先生。

实践中， 机票价格是动态

变化的， 因此误差是现实存在

的， 李先生在注册“飞猪” 时

也是明确知晓的。 根据“飞猪

交易争议处理规范” 第 22 条

“机票票面金额低于订单对应金

额的， 卖家应当退还差价”、 第

27 条“卖家提供的行程单金额

少于机票票面金额的， 征得买

家同意后， 卖家需为买家补寄

发票， 补寄的运费由卖家承

担。” 每张机票价格相差 10 元，

被告也开具了相应的价差发票，

因此， 该公司在订立合同时，

根本不存在欺诈行为， 仅仅是

航空公司票价正常变动引起的

误差， 并非欺诈李先生。

最后， 李先生的合同目的

已经实现， 他接受服务的航空

客运本身并无瑕疵， 航空服务

本身也不存在“欺诈行为”， 不

存在“退一” 的现实可能性。

法院审理后指出， 所谓欺

诈， 是指当事人一方故意制造

虚假或歪曲的事实， 或者故意

隐瞒事实真相， 使表意人陷入

错误而作出意思表示的行为。

本案中， 李先生订购机票

时价格与行程单上显示的价格

价差为 10 元 / 张，区区 10 元的

价差在机票总价款中占比极小，

并不会使得普通消费者产生错

误认识，进而作出或不作出购买

的决定。李先生称其购买机票时

该网络商家存在欺诈行为，应承

担“退一赔三”的法律责任，依据

不足， 法院难以支持。

但李先生支付的价款与行

程单中的价格确实存在 10 元 /

张的价差， 依据“飞猪” 平台

规则， 网络商家应将差价退还

给原告。 网络商家在未与李先

生协商的情况下即向李先生邮

寄了增值税普通发票， 存有不

妥， 为此法院判决网络商家退

还李先生机票差价款 20元。

公交车上抢夺方向盘、拳打司机
上海首例妨害安全驾驶案宣判 被告人获刑8个月 并处罚金5000元

□见习记者 陈友敏

通讯员 施迪 陈怡晨 王晓丹

我们常说， 公共交通安全无小

事， 但因司乘冲突而升级为全武行

的案件不在少数。 从口角演变为殴

打司机、 抢控方向盘、 司乘互殴等

行为， 不仅会造成人身伤亡与财产

损失， 更严重威胁公共交通安全。

昨日， 经普陀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

诉， 普陀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

了上海首例妨害安全驾驶案。 被告

人顾某因他人未佩戴口罩进而与司

机引发口角并抢控方向盘的行为构

成妨害安全驾驶罪， 被判处有期徒

刑 8个月， 并处罚金 5000元。

旁观“吃瓜”司乘冲突

情绪激动卷入纷争

今年 3 月 28 日 13 时 37 分许，

顾某在搭乘 950路公交车时， 遇到

了一对同乘的夫妻， 顾某坐到了驾

驶位后方的横排座位上， 可这对中

年夫妻却遇到了点问题。

上车过程中， 因中年夫妻中的

男士未佩戴口罩， 公交车驾驶员按

照疫情防控要求对其进行劝阻， 称

未戴口罩不可上车， 男士表示：

“我钱已经投了， 可以不上车， 但

要把钱退给我。” 驾驶员随即回复

不可这样操作， 并请他下车。 这

时， 车上其他乘客让其去公交站点

旁的小卖铺买个口罩。 于是， 男士

下车买口罩， 而其妻子便堵着前

门， 等待丈夫上车。

男士行动很迅速， 一分钟左右

就买好并佩戴着口罩上了车， 上车

后， 他发现妻子正在前门处和驾驶

员理论， 他心想既然已经上车就不

要节外生枝了， 于是便将妻子劝

离， 两人一起坐在了后排座位上。

坐下后的妻子越想越气， 也和丈夫

在互相埋怨， 驾驶员听着两人的话

语又再次强调了疫情防控要求。

顾某作为旁观群众， 在多方争

吵中情绪逐渐激动， “下场” 与驾

驶员激烈争吵。 在公交司机示意顾

某注意文明用语后， 顾某情绪激动

到上头， 直接从座位上站起来冲到

驾驶员旁继续辱骂。 司机对其不予

理睬， 继续专心开车。

不顾公共安全

抢夺方向盘、拳击驾驶员

但顾某因驾驶员不理睬的态度

反而更加生气。 正当驾驶员驾驶至

普陀区金鼎路近高陵路时， 顾某在

明知危险的情况下， 抱着想让驾驶

员出交通事故、 付出代价的目的，

冲至驾驶位拉拽公交车方向盘， 致

使驾驶员不得己紧急控制方向并刹

停车辆， 造成交通安全隐患。 在驾

驶员刹停车辆后， 不解气的顾某仍

然不顾公共安全， 继续用拳挥打驾

驶员李某头部， 后被乘客拉开。 在

驾驶员报警后， 顾某冲到驾驶位旁

按下前门开关后下车逃逸。

虽自首认罪认罚

但事后忏悔于事无补

4 月 6 日， 警方经过排查找到

了顾某住所， 顾某在其父亲的规劝

下， 主动投案自首， 认罪认罚。

到案后， 顾某如实供述上述罪

行， 他供述说： “我当时就想要让

驾驶员出点事故受到处罚。”

他对其罔顾自身及他人安危、

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十分后悔， 并

写了一份检讨信。 信中写到“抢夺

驾驶员方向盘危害了乘客安全， 万

一有闪失容易造成重大交通事故”

“殴打驾驶员更是不应该的事情， 尤

其是公交车上还有多名乘客， 殴打他

人对自己对他人都造成了伤害， 我深

刻意识到自己错了……”

所幸此次妨害安全驾驶的行为并

未造成交通事故， 也无人员伤亡。 但

不论怎样事后忏悔， 也无法弥补已犯

下的过错。 当日， 顾某因涉嫌妨害安

全驾驶罪被警方刑事拘留。

经审查， 检察官认为， 被告人顾

某在行驶中的公交车内抢控驾驶操纵

装置， 干扰公交车正常行驶， 危及公

共安全， 其行为触犯了 《中华人民共

和国刑法》 第一百三十三条之二第一

款， 犯罪事实清楚， 证据确实、 充

分， 应当以妨害安全驾驶罪追究其刑

事责任。

昨天， 经普陀检察院提起公诉，

被告人顾某因妨害安全驾驶罪， 被普

陀法院依法判处有期徒刑 8个月， 并

处罚金 5000元。

□法治报记者 季张颖

“我丢掉了工作， 让父母蒙羞，

我自己的人生也改写了……” 站在被

告席上的李彬 （化名） 低垂着头， 悔

不当初。

今年 3月， 在酒店嫖娼的李彬遭

遇民警现场盘查， 为摆脱控制， 李彬

采用踢踹、 牙咬等方式反抗， 造成民

警轻微伤。 近日， 经徐汇区人民检察

院提起公诉， 徐汇区人民法院开庭审

理了这样一起案件， 法院当庭作出判

决， 李彬因犯袭警罪被判处有期徒刑

6 个月。 该案也是刑法修正案 （十

一） 新增袭警罪罪名后， 徐汇区判决

的首例袭警罪案件。

便衣警察“从天而降”

现年 45 岁的李彬未婚， 他原本

在一家外企上班， 工作体面年收入超

百万。

今年 3 月 18 日， 李彬与一卖淫

女事先谈好“生意”， 于当天傍晚 5

时许出现在徐汇区的一家酒店内。 大

约过了一个小时， 李彬从酒店内出

来， 在行至酒店门口时， 李彬撞见了

两名便衣警察。

原来， 当时徐汇公安分局斜土路

派出所接群众举报称， 该酒店内有人

卖淫嫖娼， 根据所内布控指挥， 民

警赶赴现场调查情况， 并锁定了涉

嫌嫖娼的李彬。 在李彬欲驾驶机动

车离开之前， 民警当场出示了警官

证亮明民警身份， 并对李彬进行了

口头传唤。

“当时， 有个瘦高的男子走到我

身旁， 我一开始以为是街边兜售东西

的， 就立即转身回避了， 之后另外一

名着浅色衣服的便衣警察将我挡住

了。” 在公安侦查阶段， 李彬称自己

一下子并没有搞清楚情况， 也没听清

楚对方说什么， 只以为是遇到了“仙

人跳”。

就在民警制服过程中， 李彬情绪

激动， 采用踢踹、 牙咬等方式反抗。

面对警方询问“民警已经和你表明警

察身份， 为何还要反抗” 时， 李彬表

示， 因为自己很紧张， 怕对方是假警

察。 之后增援民警到场， 将李彬带回

所内。

后经鉴定， 受伤民警遭受外力作

用致体表擦伤面积在 20 平方厘米以

上、咬伤致皮肤破损，均构成轻微伤。

懊悔“人生就此改写”

公诉机关认为， 李彬暴力袭击正

在依法执行职务的人民警察， 犯罪事

实清楚， 证据确实、 充分， 应当以袭

警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李彬认罪认

罚， 可以从宽处罚。 李彬如实供述自

己的罪行， 可以从轻处罚。 李彬有劣

迹， 酌情从重处罚。 建议判处李彬有

期徒刑 6个月的刑罚。

庭审现场， 李彬的辩护人表示对

罪名没有异议， 仅就量刑建议为其发

表了辩护意见。

“在被拘押之前， 我是外企年收

入超过 100万元的人员， 我是被袭警

罪起诉的， 我浑身冒汗， 事实上我丢

掉了工作， 让父母蒙羞， 我自己的人

生也改写了， 希望重新投入生活， 不

要进入社会的边缘。” 在最后陈述阶

段， 李彬深觉懊恼。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 李彬实施嫖

娼违法行为后， 公安民警向其表明警

察身份， 依法对其进行盘问。 其间，

李彬为摆脱民警盘问和控制， 采用踢

踹、 牙咬等方式反抗， 造成民警轻微

伤。 李彬在审查起诉期间对指控犯罪

事实没有异议， 同意公诉机关的量刑

意见， 据此作出上述判决。

嫖娼遭遇民警盘查演变成袭警
男子庭上懊悔“我的人生改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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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的机票比行程单上贵10元？

旅客起诉网络商家要求退一赔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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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时贪念拿走取款机出钞口6900元
女子犯盗窃罪被处拘役5个月 缓刑5个月

注 销 公 告

遗 失 声 明

减 资 公 告

上海黄浦捷派餐饮有限公

司，遗失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310101783138590B， 声 明 作

废。

上海恒量律师事务所吕琰

晶律师，遗失律师执业证，证号：

13101201510377399，声明作废。

相兑股权投资管理 （上海）

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341988539N， 经 股 东

会决议 ， 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1428.5714万元 ， 减为人民币

1000万元， 请有关债务债权人

在45天内前来联系， 特此公告。

上海文巧汽车租赁有限公

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310230MA1JYRFT82， 经 股

东会决议， 即日起注销， 特此

公告。


